《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亮点解读（上）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第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将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飞速发展，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公开数据，截至 2016 年3 月17 日，公募基金会有1546 家，而非公募基金会有3320家，捐赠总额从２００６年不足１００亿元发展到目前大约１０００亿元。一些爱心人士的扶贫济困之举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身边人助力慈善事业。通过慈善活动，“人人公益”的理念亦深入人心，形式也更多样化，例如微信运动捐赠步数、支付宝爱心捐赠中的各类公益项目等等。汶川大地震以及此后不断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中，来自普通民众的慈善之举俯拾皆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情感尤为感人。然而，在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同时，一些丑闻接连曝光，有鱼目混珠，也有泥沙俱下。有的打着慈善旗号牟个人私利，有的发布虚假信息、捏造事实，骗取公众爱心；有的慈善组织信息不公开、财务混乱；从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开始，慈善公益的质疑话题不断发酵，后续又出现嫣然天使基金7000万善款去向遭质询、类C2C平台施乐会向求助者收取“置顶费”、公益组织“一公斤”财务自曝账目混乱等等事件，超越底线的慈善丑闻时有发生，暴露出慈善领域或多或少存在挪用善款、骗捐诈捐、信息不公开透明的问题，不仅玷污了慈善的美誉，伤害了慈善的公信力，也让慈善捐助一度跌入低谷。

　　慈善乱象暴露出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监督管理措施不完善、慈善活动不规范等问题。其中，慈善立法滞后是制约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慈善法制的不健全，给意图通过慈善公益牟取利益之人创造了机会，也让民众逐渐失去对慈善公益的信心。

　　我国的慈善立法历程可追溯至2005年9月，当时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2007年初，据民政部透露，慈善法已纳入人大立法计划。2008年，慈善立法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在列出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之后，201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以下简称“慈善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至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或“慈善法”）由全国人大通过并经习近平主席签发主席令，正式公布。

　　《慈善法》分总则、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信息公开、促进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以及附则，计十二章、共一百十二条，其核心思想是鼓励、规范慈善，树立慈善公信。从整体上看，2016年9月1日起实施的《慈善法》，对慈善活动及其主体进行了界定，对慈善组织的行为准则和内部治理方面提出了公信要求，突出强化了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明文规范了慈善募捐行为，首次规定了慈善信托，明确了慈善活动享受税收优惠，等等。可以说，新慈善法体现了十大亮点。

　　本文拟就慈善法章节中相应重点条款做一些粗浅的解读，以求方家指教。

　　 第一大亮点，慈善法界定了慈善活动及其主体。
　　《慈善法》第二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慈善活动以及与慈善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法”。那么，究竟何种活动可以称为慈善活动以及从事该慈善活动的主体，第一章“总则”第三条可见一斑：

　　第三条  本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

　　(一)扶贫、济困；

　　(二)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

　　(三)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四)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六)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

　　第二大亮点，第二章“慈善组织”规定了慈善组织的设立及其组织形式。
　　《慈善法》颁布以前，慈善组织都是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的不同标准来设立，其中所规定的资产数额、构成人数等条件相当复杂苛刻。我国只承认法人形态的慈善组织，且对其设立程序采取了“双重许可”的原则，即慈善法人在得到两个同级部门或上下级部门的许可，得到政府主管机关的许可后，还必须经过专门的登记机构审批和登记。与之不同的是，新慈善法不再要求设立慈善组织必须有业务主管部门的许可，仅规定其设立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经过登记的社会组织形式，依照慈善法，有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三种形式。这意味着，今后慈善组织登记或申请认定的门槛或将降低，我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或将被打破，以慈善基金会等为财富保护传承模式的富人慈善将更为普遍。

第八条  本法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

　　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第十条  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

　　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认定期限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正因为慈善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出现法定终止情形时，该类慈善组织的终止就有其特殊性。对此，慈善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慈善组织的终止，必须经过清算程序清算；如有剩余财产的，转给宗旨相同相近的慈善组织，而不是像企业那样由投资人分配。清算完成须公告，最后应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七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出现章程规定的终止情形的；

 　　(二)因分立、合并需要终止的；

 　　(三)连续二年未从事慈善活动的；

 　　(四)依法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书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慈善组织终止，应当进行清算。

　　慈善组织的决策机构应当在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终止情形出现之日起三十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向社会公告。不成立清算组或者清算组不履行职责的，民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慈善组织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慈善组织章程的规定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章程未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慈善组织清算结束后，应当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由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

　　最值得注意的亮点在于第三章“慈善募捐”，要求公开募捐需要具备相应资质，公开募捐必须履行法定义务。
　　首先，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必须拥有资质。募捐分公开募捐和非公开的定向募捐两类，对于公开募捐，只能由具有规定资质的慈善组织进行。依据慈善法的规定，个人不得公开募捐。个人公开募捐难以规范管理，相关部门也无法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容易引发骗捐、诈捐事件，如安徽女子谎称“因救人被狗咬”募款事件、广西女子谎称父亲在天津爆炸中丧生的募捐事件等，都表明个人募捐需要规范。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个人不能发起公开募捐，但个人在自身面临困难时向社会求助，是一项正当的权利。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活动，不受慈善法调整，法律不限制，但是求助的真实性需要大家自行判断。由于公开募捐涉及慈善财产的筹集和管理，是用别人的钱办善事，因而需要加以规范和管理。为此，慈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同时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和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管理。这一规定既有利于加强对公开募捐行为的规范，又有利于鼓励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活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是可行的。因此，个人如果要募捐，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来做，这样依法募捐、有法可依。此条给予了个人求助者或者试图为家人、朋友、同学等募集医疗款项的较为保险的途径，即与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合作进行公开募捐。

　　第二十二条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书面说明理由。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公开募捐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由民政部门直接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第二十六条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同时，慈善法要求，慈善募捐必须公开，必须履行法定义务。

　　以往实行了多年的公募权限制，在实践中业已成为体制外慈善机构的拦路虎。这种体制将基金划分为全国性基金和地方性基金，分割了公募权，阻碍了公募基金的发展。新慈善法放开公募地域限制，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地域限制，很大程度上推动公募基金的发展，有望使得公募基金迎来发展良机，使得体制外慈善组织能通过较低的门槛成为公募组织，在资质层面扫清了社会团体慈善发展的障碍，对社会团体慈善起到推动和提升作用。在慈善法的作用下，我国慈善体系将日益透明化、规范化、组织化以及专业化。另外，为了规范在互联网上进行募捐这种形式，第三章也做了规定，即有“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慈善组织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公开募捐，但在何种网络平台上公开募捐，有规定加以限制。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开展公开募捐行为目前不可行，但个人在此类平台上求助是可以的。一些平台对于慈善组织是否具有公开募捐资质有验证的义务，但如果因此类平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纵容了骗捐、诈捐行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值得思考。

　　第二十三条  开展公开募捐，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二)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等；   
 
　　(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

　　(四)其他公开募捐方式。

　　慈善组织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方式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确有必要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外进行的，应当报其开展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地域限制。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第二十七条  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进行验证。

　　另外，如果出现骗捐、诈捐行为，慈善法在明令禁止的同时，也明文给予严厉打击。在以往的公开募捐中，骗捐、诈捐行为屡见不止，尤其是在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的骗捐行为，例如之前有女子在微博谎称被狗咬而无钱医治、男子扮“知乎女神”骗捐事件。慈善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明文禁止骗捐、诈捐行为，并且规定对于该类行为的法律责任，依据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零九条，由公安查处，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开展募捐活动，应当尊重和维护募捐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第一百零七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一百零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个亮点，慈善法从捐赠人的角度规定了“慈善捐赠”及其权益。
　　按照第四章的规定，慈善捐赠财产可以是资金、实物、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收益等有形或者无形财产。一般情况下，大额捐赠要通过慈善组织进行，以便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不经由慈善组织进行捐赠，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小额捐赠如果捐赠人没有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可以不通过慈善组织，直接向受益人捐赠。对于数额较大的捐赠，签订捐赠协议是慈善组织的义务；并且，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另外，捐赠人有权约定受益人（受益人不得为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与捐赠财产的用途，并享有知情权，如发现慈善组织滥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捐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五条  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

　　第三十六条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捐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

　　捐赠人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

　　捐赠人捐赠本企业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九条  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慈善组织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

　　书面捐赠协议包括捐赠人和慈善组织名称，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质量、用途、交付时间等内容。

　　第四十二条  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

　　慈善组织违反捐赠协议约定的用途，滥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捐赠人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考虑到捐赠人享有权利的同时在特定情况下捐赠人应当履行一定的义务，对于“诺而不捐”的行为，慈善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一定情形下捐赠人应当履行捐赠义务和要求捐赠人履行义务的主体及方式。当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捐赠财产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并且签订了捐赠协议时，慈善组织或受赠人可以先要求捐赠人交付，若捐赠人拒不履行捐赠义务的，上述主体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起诉。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律师说，承诺捐赠后就不该反悔，否则慈善组织有权通过法律诉讼要求承诺人履行捐款承诺。企业和个人要量力而行，签订捐赠协议后无法兑现承诺或反悔，将要受到法律约束和惩罚。此外，该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合同法》中有关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规定类似，给予了捐赠人特定情形下的救济。

　　第四十一条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一)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的； 
　　(二)捐赠财产用于本法第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慈善活动，并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

　　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或者书面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

